
解釋字號 釋字第26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9年06⽉21⽇

解釋爭點 第⼀屆中央⺠代得不受任期限制？

解釋文 　　中央⺠意代表之任期制度為憲法所明定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

表當選就任後，國家遭遇重⼤變故，因未能改選⽽繼續⾏使職

權，乃為維繫憲政體制所必要。惟⺠意代表之定期改選，為反映

⺠意，貫徹⺠主憲政之途徑，⽽本院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、憲法

第⼆⼗八條第⼆項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⼆款、第三

款，既無使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無限期繼續⾏使職權或變更其任

期之意，亦未限制次屆中央⺠意代表之選舉。事實上，⾃中華⺠

國五⼗八年以來，中央政府已在⾃由地區辦理中央⺠意代表之選

舉，逐步充實中央⺠意機構。為適應當前情勢，第⼀屆未定期改

選之中央⺠意代表除事實上已不能⾏使職權或經常不⾏使職權

者，應即查明解職外，其餘應於中華⺠國八⼗年⼗⼆⽉三⼗⼀⽇

以前終⽌⾏使職權，並由中央政府依憲法之精神、本解釋之意旨

及有關法規，適時辦理全國性之次屆中央⺠意代表選舉，以確保

憲政體制之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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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立法院⾏使審查預算之職權時，對於本院釋字第三⼗⼀

號解釋、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⼆項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

第⼆款、第三款之規定，發⽣適⽤憲法之疑義，聲請解釋，依本

院⼤法官會議第⼀⼀八次會議決議及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

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應予受理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中華⺠國憲法就中央⺠意代表，設有任期制度。國⺠⼤會代

表為六年，立法委員為三年，監察委員為六年，此觀憲法第⼆⼗

八條第⼀項、第六⼗五條及第九⼗三條之規定甚明。⾏憲後，國

家發⽣重⼤變故，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後，事實

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，為免憲法所樹立之五院制度陷於停

頓，本院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，乃有「在第⼆屆委員未能依法選

出集會與召集以前，⾃應仍由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繼續⾏

使其職權」之釋⽰。⾄於第⼀屆國⺠⼤會代表，則因憲法第⼆⼗

八條第⼆項有「每屆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，⾄次屆國⺠⼤會代表

開會之⽇為⽌」之規定，於任期屆滿後，仍繼續⾏使職權。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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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⺠國六⼗⼀年三⽉⼆⼗三⽇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時，復

有第六項第⼆款及第三款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，係經全國⼈⺠

選舉所產⽣，依法⾏使職權，其增選補選者亦同」、「增加名額

選出之中央⺠意代表，與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，依法⾏使職權」

之規定。

　　惟⺠意代表之定期改選，為反映⺠意，貫徹⺠主憲政之途

徑。前述中央⺠意代表之繼續⾏使職權，係因應當時情勢，維繫

憲政體制所必要。⾃中華⺠國四⼗三年⼀⽉⼆⼗九⽇上開解釋公

布以來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繼續⾏使職權已達三⼗餘年。但該

解釋並無使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得無限期繼續⾏使職權或

變更其任期之意，⽽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已明定：「國⺠⼤會

代表每六年改選⼀次」，其第⼆項之規定顯係為避免政權機關職

權之⾏使因改選⽽中輟，並非謂國⺠⼤會代表得無限期延⻑任

期。上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⼆款及第三款關於第⼀

屆中央⺠意代表依法⾏使職權之規定，係因增選補選及增加名額

中央⺠意代表之選出⽽增列，與前開解釋意旨相同，既非謂未定

期改選之中央⺠意代表得無限期⾏使職權，亦未限制辦理次屆中

央⺠意代表之選舉。事實上，⾃中華⺠國五⼗八年以來，中央政

府已在⾃由地區辦理中央⺠意代表之選舉，逐步充實中央⺠意機

構。為適應當前情勢，第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⺠意代表除事實

上已不能⾏使職權或經常不⾏使職權者，應即查明解職外，其餘

應於中華⺠國八⼗年⼗⼆⽉三⼗⼀⽇以前終⽌⾏使職權。

　　未定期改選之中央⺠意代表既須終⽌⾏使職權，⽽憲法第⼆

⼗六條、第六⼗四條及第九⼗⼀條關於中央⺠意代表選舉之規

定，⽬前事實上仍不能完全適⽤，中央政府⾃應依憲法之精神、

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，妥為規劃，在⾃由地區適時辦理含有

全國不分區名額之次屆中央⺠意代表選舉，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

作。⾄現有增加名額選出之中央⺠意代表其職權之⾏使，仍⾄任

期屆滿時為⽌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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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李志鵬 



中華⺠國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⼆項規定：「每屆國⺠⼤會代表之任
期⾄次屆國⺠⼤會開會之⽇為⽌」。司法院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
稱：「在第⼆屆委員，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，⾃應仍由
第⼀屆立法委員，監察委員繼續⾏使其職權」。本此規定及解
釋，除非有「事實上不能」之情事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之解職
或終⽌⾏使職權，必須第⼆屆中央⺠意代表選出集會⽽後可。 
現在第⼆屆中央⺠意代表之選舉，並非不能。多數⼤法官竟斷然
決定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應在⺠國八⼗年⼗⼆⽉卅⼀⽇前終⽌
⾏使其職權顯已牴觸上開憲法之規定及司法院之解釋，本席不能
同意，特依⼤法官會議法之規定，提出不同意⾒書，並另作解釋
文及解釋理由書如左，敬請⼀併公布。 

解釋文 
中央政府應依據中華⺠國憲法，斟酌當前國情，儘速制定「中華
⺠國統⼀前中央⺠意代表選舉罷免法」，不受憲法第⼆⼗六條、
第六⼗四條及第九⼗⼀條所定名額之限制，並儘速選出第⼆屆中
央⺠意代表。 
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及其增選補選者，在第⼆屆中央⺠意代表選
出報到之前⼀⽇，國⺠⼤會代表應即解職，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
應即終⽌⾏使職權。但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，在中央⺠意機關會
期中，不出席會議之⽇數，達該會期總⽇數⼆分之⼀者，應立即
退職。 

解釋理由書 
中華⺠國憲政依法定程序運作，為國家發展、社會安定所必需。
第⼆屆中央⺠意代表之選出，⼜為憲政繼續運作之關鍵。憲法第
⼆⼗八條第⼆項及司法院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，規定甚明。故中
央政府應儘速依憲法，斟酌當前國情，制定「中華⺠國統⼀前中
央⺠意代表選舉罷免法」。⾏政院在上開法律制定公布施⾏後，
應即成立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，儘速選出第⼆屆中央⺠意代表，
代表全國⼈⺠⾏使政權、立法權及監察權。查憲法第⼆⼗六條、
第六⼗四條及第九⼗⼀條所定之中央⺠意代表名額，事實上已不
符當前國情，無施⾏之可能。立法院制定中央⺠意代表選舉罷免
法時，⾃應斟酌事實上之需要，參酌今⽇國家情勢，妥善議決，
無須受其所定名額之拘束。 
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及其增選補選者，在第⼆屆選出後報到之前
⼀⽇，國⺠⼤會代表應即解職，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應即終⽌⾏
使職權，俾符憲法第⼆⼗八第⼆項立法之原意及司法院釋字第三
⼗⼀號解釋之本旨。 
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及其增選補選者，有代表全國⼈⺠出席各該
中央⺠意代表機關會議並⾏使其職權之義務，故在會期中，不出
席會議之⽇數，達該會期總⽇數⼆分之⼀者，顯無履⾏其義務之
誠意，或無履⾏其義務之能⼒，有負國⺠之付託，應即查明退
職。 
增加名額選出之中央⺠意代表，應繼續⾏使職權，⾄其任期屆滿
之⽇為⽌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條第⼀項第三款定有明
文，無需另作解釋。 



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條第⼀項第⼆、三款為國⺠⼤會依據
憲法程序制定，司法院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係⼤法官會議依據憲
法所作之解釋，與憲法有同等之效⼒，均無違憲可⾔，合併指
明。 

相關法令

 動員

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6項(61.03.22) 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4條第
1項第1款

憲法第26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64條(36.01.01)

憲法第6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91條(36.01.01)

憲法第9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31號解釋

相關文件 抄立法院聲請書

主旨：函送本院委員陳⽔扁、余政憲、彭百顯等⼆⼗六⼈，對憲

法疑義之臨時提案，請 查照惠予解釋⾒復。

說明：

⼀、前述提案經提本院第八⼗五會期第⼗七次會議討論決議通

過。

⼆、檢附委員陳⽔扁、余政憲、彭百顯等⼆⼗六⼈臨時提案及聲

請解釋總說明各⼀份。

院⻑ 梁肅戎

臨時提案：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⺠國七⼗九年四⽉三⽇印發

案由：本院委員陳⽔扁、余政憲、彭百顯等⼆⼗六⼈臨時提案，

為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已因情事變更以及違反國⺠主

權原則有重⾏解釋之必要；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規定

之原義是否為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應為六年，尚有疑義，故聲請

解釋；關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⼆款及第三款之規

定，是否違反憲法第⼆⼗八條、第六⼗五條、第九⼗三條所揭⽰

國會定期改選之憲法精神，故併案聲請⼤法官會議解釋。對於上

述三項憲法之疑義，特依本院議事規則第⼗⼀條，提案聲請⼤法

官會議加以解釋，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64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6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91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9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1


⼀、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之認定，三⼗多年來已因情

事變更以及違反國⺠主權原則，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不應

任其繼續⾏使憲法上之職權，故有必要聲請重⾏解釋。

⼆、就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國⺠⼤會代表任期之規定

⽽⾔，本院於近來審查國⺠⼤會預算時，對第⼀屆迄未改選之國

⺠⼤會代表，認其任期僅為六年，⽅合憲法之原義，故於本院委

員⾏使職權時，發⽣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有關國⺠⼤

會代表任期之疑義，謹聲請解釋。

三、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⼆款及第三款之規定⽽

⾔，宣⽰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及增補選代表，於原定任期屆滿後

仍得繼續⾏使職權，顯與定期選舉之旨相悖，有違⺠主原則之基

本要，故併案聲請⼤法官會議加以解釋。

四、希冀本院儘快作成決議並以最速件送司法院解釋。

五、附聲請⼤法官會議解釋總說明⼀份。

六、以上提案，敬請⼤會公決。

提案⼈：

陳⽔扁 余政憲 彭百顯 張博雅

邱連輝 葉菊蘭 黃天⽣ ⽥再庭

鄭余鎮 張俊雄 許國泰 盧修⼀

謝深⼭ 黃正⼀ 趙少康 王志雄

王聰松 謝⻑廷 黃主文 李慶雄

戴振耀 吳勇雄 魏耀乾 陳定南

林正杰 劉文雄

聲請解釋總說明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⼀、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認為「於第⼆屆委

員，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，⾃應仍由第⼀屆立法委員，

監察委員繼續⾏使其職權。」三⼗多年來已因情事變更，第⼀屆

立法委員，監察委員不應繼續⾏使其憲法上之職權，聲請重⾏解

釋。

⼆、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規定：「國⺠⼤會代表每六

年改選⼀次，每屆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，⾄次屆國⺠⼤會開會之

⽇為⽌。」⾏政院於憲法所稱國⺠⼤會代表總額之計算問題所為

聲請解釋函中引據內政部四⼗九年⼀⽉⼗⼀⽇（四九）內錦發字



第五號呈第⼆點意⾒認為「在⼤陸光復以前，既無法改選，⽽憲

法第⼆⼗八條⼜有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，⾄次屆國⺠⼤會開會之

⽇為⽌之規定，是國⺠⼤會仍可⾏使職權。」本院認為國⺠⼤會

代表之任期應依同條第⼀項之規定為六年。

三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（以下簡稱臨時條款）第六項第⼆款

規定：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，係經全國⼈⺠選舉所產⽣，依法

⾏使職權，其增選、補選者亦同」第三款規定「：與第⼀屆中央

⺠意代表依法⾏使職權。」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於⺠國三⼗六年

於⼤陸地區選出，動員戡亂時期⾃由地區增補選之中央⺠意代表

於⺠國五⼗八年選出其⾏使憲法上之職權迄今，違反憲法第⼆⼗

八條、第六⼗五條、第九⼗三條所揭⽰國會定期改選之憲法精

神，應宣告其為無效。

貳、疑義性質及經過

本聲請函所聲請解釋之事項有三，均為本院⾏使職權適⽤憲法、

臨時條款及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發⽣異義之事項，爰說明如下：

⼀、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認為「於第⼆屆委員，未能依法選出集

會與召集以前，⾃應仍由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繼續⾏使其

職權。」⽽本院近來審查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退職⾦預算時，就

該號解釋所持第⼀屆立、監委繼續⾏使職權之⾒解，存有疑義，

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四⼗八年第⼀⼀八次會議之決議，聲請重⾏

解釋。

⼆、就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國⺠⼤會代表任期之規定

⽽⾔，本院於近來審查國⺠⼤會預算時，對第⼀屆迄未改選之國

⺠⼤會代表，認其任期僅為六年，⽅合憲法之原義，殊無內政部

及⾏政院所認「在⼤陸光復以前，既無法改選，⽽憲法第⼆⼗八

條⼜有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，⾄次屆國⺠⼤會開會之⽇為⽌之規

定，是國⺠⼤會仍可⾏使職權。」之理。故於⾏使職權時，發⽣

適⽤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有關第⼀屆國⺠⼤會代表任

期規定之疑義，謹聲請解釋。

三、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於⺠國四⼗三年公布

在案，內政部及⾏政院所持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之⾒

釋，已如上述。國⺠⼤會代表於⺠國五⼗五年及六⼗⼀年分別修

改臨時條款時，更進⼀步增訂第六項第⼆款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

表，係經全國⼈⺠選舉所產⽣，依法⾏使職權，其增選、補選者

亦同。」及第三款「增加選出之中央⺠意代表，與第⼀屆中央⺠



意代表，依法⾏使職權」之規定。⽽近來本院審查立法院、監察

院及國⺠⼤會預算時，對第⼀屆迄未改選之中央⺠意代表及五⼗

八年增補選之中央⺠意代表之繼續⾏使職權是否違背憲法第⼆⼗

八條、第六⼗五條、第九⼗三條國會定期改選之憲法精神，存有

疑義，故聲請解釋。

參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⾒解

⼀、關於釋字第三⼗⼀號聲請重⾏解釋 部分

「憲法第六⼗五條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，第八⼗三條規定

監察委員之任期為六年，該項任期本應⾃就職之⽇起⾄屆滿憲法

所定期限為⽌，惟值國家發⽣重⼤變故，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

屆選舉....⾃應仍由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繼續⾏使其職

權。」

衡量當時解釋之背景，係基於⺠國三⼗八年政府播遷來臺，⼀切

政經情勢尚未穩定，為求因應客觀環境，謀求最⾼立法及監察機

關不可⼀⽇中斷所為權宜之措施。然該號解釋於今，實有重⾏解

釋為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不得繼續⾏使職權之必要。其理

由有⼆：

（⼀）因情勢變更致不符現今憲政狀況之要求

政府遷臺四⼗多年來，政經穩定，更以全⺠努⼒邁入開發中國

家，共謀⺠主憲政之發展，國會全⾯改選已為全⺠今⽇所追求，

亦為⺠意之所趨，今⽇客觀環境已非昔⽇可比，故第⼀屆立法委

員、監察委員不應繼續⾏使其職權。

（⼆）違背國⺠主權原則

國家主權之擁有者為全體國⺠，憲法第⼆條定有明文。國家意思

之形成應由下⽽上，⽅能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同⼀性及和諧

性，⽽其具體精神乃落實於⺠意政治，並藉由國會定期改選予以

貫徹。前述司法院釋字第三⼗⼀條解釋認由第⼀屆立法委員、監

察委員繼續⾏使職權，誠有背國⺠主權原則。

⼆、關於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疑義聲請解釋部分

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及第⼆項規定：「國⺠⼤會代表每六年改

選⼀次。每屆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為六年，⾄次屆國⺠⼤會開會

之⽇為⽌。」顯⾒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為六年，然⾏政院卻於憲

法所稱國⺠⼤會代表總額之計算問題所為釋字第八⼗五號聲請解

釋函中引據內政部四⼗九年⼀⽉⼗⼀⽇（四九）內錦發字第五號

呈第⼆點意⾒認為「在⼤陸光復以前，既無法改選，⽽憲法第⼆



⼗八條⼜有國⺠⼤會代表之任期，⾄次屆國⺠⼤會開會之⽇為⽌

之規定，是國⺠⼤會仍可⾏使職權。」

惟⾏政院及內政部此種⾒解，實有不當，其理由如下：

（⼀）本條第⼀項規定國⺠⼤會代表之改選期間為六年，與第六

⼗五條立法委員任期三年，第九⼗三條監察委員任期六年之規定

不同。條文⽤語雖有所差異，但依體系解釋，法條文脈亦不應割

裂⽽分別觀之，且國會定期改選為憲法秩序中所不可或缺者，為

使國⺠代表組織的意思決定能充分反映國⺠之意思，定期改選誠

為憲政發展之必要⼿段。

（⼆）同條第⼆項之規定，毋寧為因應國家幅員廣闊，國⺠⼤會

代表選舉程序繁複，郤避免每屆國⺠⼤會交替之際，產⽣青黃不

接現象，⽽為之補充規定。若執⾏⽽無限期延⻑國⺠⼤會代表任

期，將違反國⺠⼤會代表定期改選之⺠主原則。

（三）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並未包含國⺠⼤會代表，⽽國⺠⼤會

代表於⺠國五⼗五年及六⼗⼀年修正臨時條款時，增訂第六項第

⼆款及第三款之規定，實質上係⾃⾏延⻑任期，亦不符合每六年

改選之憲法要求。

三、關於臨時條款第六項第⼆款及第三款規定疑義聲請解釋部分

臨時條款第六項第⼆款規定：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，係經全國

⼈⺠選舉所產⽣，依法⾏使職權，其增選、補選者亦同。」第三

款規定：「‥‥與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依法⾏使職權。」此等規定

雖明⽩表⽰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及增補選代表，於原定任期屆滿

後，仍得繼續⾏使職權，但顯屬違反憲法根本精神，應宣告其為

無效，茲說明如下：

（⼀）憲法第⼀條有關國體之規定，開宗明義揭⽰⺠主原則為我

國憲法之根本精神，⽽憲法之根本精神乃整部憲法所由架構之基

礎，具有不可侵犯性，不得作為憲法修改之對象，因⽽構成憲法

修改之界限。⺠主⼀詞雖有不同之解釋，但⼀般普遍認為國⺠主

權原則、定期選舉、多數決原則、普通、平等與無記名投票、多

黨制度與公開意⾒形成之保障等，共同構成其具體之內涵。以定

期選舉⽽⾔，乃在使⼈⺠透過定期且間隔不⻑之選舉，表達其對

代表之信任或不信任，藉⽽使代表與⼈⺠間能形成⼀種責任和監

督之關係。憲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、第六⼗五條及第九⼗三條有

關中央⺠意代表任期之規定，即明⽩揭⽰國會定期改選之憲法根

本精神。今該條款第六項第⼆款及第三款之規定，宣⽰第⼀屆中

央⺠意代表及增補選代表，於原定任期屆滿後仍得繼續⾏使職



權，顯與定期選舉之旨相悖，有違⺠主原則之基本要求，因⽽牴

觸上述憲法之根本精神。

（⼆）釋字第⼀百五⼗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中曾經指出，臨時條

款第六項第⼆款所稱：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依法⾏使職權，與

本院上開解釋（即釋字第三⼗⼀號）法意相同。」亦即因國家遭

遇重⼤變故，事實上不能依法改選，為維護憲法樹立五院制度之

本旨，在第⼆屆中央⺠意代表未依法選出集會以前，由第⼀屆中

央⺠意代表繼續⾏使其職權。惟本情事變更原則之理念，釋字第

三⼗⼀號解釋應無繼續適⽤之餘地，已如前述。臨時條款第六項

第⼆款及第三款之規定，既與釋字第三⼗⼀號法意相通，基於相

同之理由，亦應宣告其為無效。




